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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外汇管理局企业联机接口服务指南

一、企业联机接口服务简介

企业联机接口服务用于实现企业自身业务系统与外汇

局业务系统以后台接口方式直接对接，开展企业自身业务数

据的查询、报送等实时业务办理工作，现已开通货物贸易外

汇监测系统、国际收支网上申报系统联机接口服务，今后将

根据需要逐步扩展服务领域。

企业通过企业联机接口服务使用外汇局业务系统与登

录外汇局应用服务平台使用外汇局业务系统的业务管理要

求和规则完全一致。

二、企业自愿和实需原则

企业申请使用企业联机接口服务应坚持自愿和实需原

则。申请接入的企业应具有健全的内控管理制度和完善的企

业内部信息系统，并遵循外汇局相关业务管理制度及联机接

口技术规范。

三、企业接入要求

（一）企业应遵循外汇局相关业务管理制度及联机接口

技术规范，并签署《国家外汇管理局企业联机接口服务使用

承诺书》（见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企业已在外汇局应用服务平台开通货物贸易外汇

监测系统或国际收支网上申报系统（企业版）生产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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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集团企业经内部授权可以由主办企业向其所在地

外汇局分局申请单点接入，成员企业以自身名义通过联机接

口办理自身业务。

四、企业接入流程

（一）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和接口规范研究制定业务和技

术方案，组织开展自身业务系统的升级改造和内部测试。外

汇局分局为辖内企业提供业务和技术支持。

（二）联调测试阶段，企业填写《企业联机接口测试环

境开通申请表》（电子版）提交给分局科技部门,分局科技部

门审核后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到总局运维部门业务网邮箱

（itserv@ic.safe）。

（三）总局运维部门为企业开通联调测试环境、准备测

试基础数据，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分局科技部门。分局科技

部门将《企业联机接口联调测试说明》和《常见问题汇总》

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给企业。

（四）联调测试期间，分局负责登录国际收支网上申报

系统（银行版）测试环境进行基础信息录入、网上申报信息

审核，登录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（外汇局版）测试环境查

询贸易信贷报告数据等工作。如需补充增加货物贸易系统测

试基础数据，企业联系分局科技部门后由总局运维部门在测

试系统中增加测试基础数据。

五、接入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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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企业联调测试完毕后，应向外汇局分局报送联机

接口接入业务方案、技术方案和联调测试报告等材料。外汇

局分局可采取文字材料审核、现场验收等方式进行接入审

核。

（二）审核通过的企业向分局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《企

业联机接口生产环境开通申请表》和《企业联机接口服务使

用承诺书》（注：集团企业由主办企业向所在地外汇局分局

申请单点接入）。分局科技部门对《企业联机接口生产环境

开通申请表》审核后将扫描件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到总局运

维部门业务网邮箱（itserv@ic.safe）。

（三）总局运维部门为企业开通联机接口生产环境，以

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分局科技部门。分局科技部门将《企业联

机接口接入生产环境说明》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给企业。企

业可正式将自身业务系统接入联机接口生产环境。

六、后续管理

（一）外汇局分局对企业数据报送、业务合规、信息安

全等方面进行跟踪调查。

（二）外汇局根据工作需要对接口技术规范进行修改和

调整，分局科技部门负责转发至辖内已接入并需要调整系统

的企业。

（三）如企业违反外汇局相关规定而被取消外汇业务资

格或自行退出等情况，分局科技部门负责企业退出工作并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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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报送总局科技部门。

附件：1.国家外汇管理局企业联机接口服务使用承诺书

2.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企业联机接口测试环

境开通申请表

3.国际收支网上申报系统企业联机接口测试环

境开通申请表

4.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企业联机接口生产环

境开通申请表

5.国际收支网上申报系统企业联机接口生产环

境开通申请表


